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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勞保給付種類 

勞工保險 
給付 

普通事故 

職業災害 

生育給付 傷病給付 

失能給付 老年給付 

死亡給付 

傷病給付 

失能給付 

醫療給付 

死亡給付(含失蹤津貼) 

1.勞工保險條例勞保給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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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給付種類 

災保法 
給付 

普通事故 

生育給付 傷病給付 

失能給付 老年給付 

死亡給付 

傷病給付 

失能給付 

醫療給付 

死亡給付(含失蹤津貼) 

2.修正後勞保條例及災保法(新) 

職災事故 

勞工保險 
給付 

職災給付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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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就、職保納保適用對象 

勞、就、職保加保及計費規定 

勞、就、職保裁罰相關規定 

常見的重要問題 

簡報大綱 



勞、就、職保加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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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滿十五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之左列勞工，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

或所屬機構為投保單位，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 

一、受僱於僱用勞工五人以上之公、民營工廠、礦場、鹽場、農場、

牧場、林場、茶場之產業勞工及交通、公用事業之員工。 

二、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公司、行號之員工。 

三、受僱於僱用五人以上之新聞、文化、公益及合作事業之員工。 

四、依法不得參加公務人員保險或私立學校教職員保險之政府機關及

公、私立學校之員工。 

五、受僱從事漁業生產之勞動者。 

六、在政府登記有案之職業訓練機構接受訓練者。 

七、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 

八、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之甲類會員。 

勞工保險條例  第6條 



勞、就、職保加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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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民意代表之助理，如其雇主為地方民意代表，應以地方民

意代表為投保單位，辦理加保。 

依內政部98年6月15日內授中民字第0980033395號書函略以： 

「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費補助條例第6條修正

條文於本(98)年5月27日公布施行後，…助理由議員聘用，依該

法雙方訂立書面契約，雇主為議員」據此，本案地方民意代表

之助理，如其雇主為地方民意代表，應以該地方民意代表為投

保單位，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地方民意代表本人並得與其自聘

助理以同一投保單位參加勞工保險。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8年6月22日勞保2字第0980076239號函 

勞工保險條例  第6條 



勞工保險自39年開辦，受僱於5人以上之廠礦、
交通、公用事業單位及公司、行號、新聞、文化、公
益及合作事業單位之員工，應由雇主申報參加勞保。 

就業保險自92年1月1日施行，僱用員工未滿5人或
僅於稅捐機關設籍課稅者，只要僱有1名本國籍或外陸
配之員工，即為就保強制投保單位。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自111年5月1日實施，
15歲以上受僱於領有執業證照、依法已辦理登記、設有
稅籍或經中央主管機關依法核發聘僱許可等雇主之勞
工，均應由雇主申報投保。 

勞、就、職保納保適用對象 7 



勞工保險 就業保險 職災保險 

1. 15歲以上，65歲以
下，受僱於5人以
上事業單位之勞工。

2. 不得參加公保之政
府機關學校勞工。 

3. 受僱從事漁業生產
之勞動者。 

4. 在政府登記有案職
訓機構接受訓練者。

5. 職業工會、漁會甲
類會員。 

 

年滿 15 歲以上，
65 歲以下之受僱勞
工: 
1. 具中華民國國

籍者。 
2. 獲准居留依法

在臺工作的外
籍配偶及大陸、
港澳地區配偶。 

1. 15歲以上，受僱於領有
執業證照、依法已辦理
登記、設有稅籍或經中
央主管機關依法核發聘
僱許可雇主之勞工。(第6

條第1項第1款) 

2. 不得參加公保之政府機
關、行政法人及學校勞
工。(第6條第1項第2款) 

3. 職業工會、漁會甲類會
員。(第7條) 

4. 在政府登記有案職訓機
構或受政府委託辦理職
訓之單位接受訓練者。
(第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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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保對象：強制加保對象 



勞工保險 就業保險 職災保險 

1. 勞基法規定之技術生、
見習生。 

2. 建教生權益保障法之
建教生。 

無 

1. 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技術生、
事業單位之養成工、見習生
及其他與技術生性質相類之
人。(第6條第3項第1款) 

2. 高級中等學校建教合作實施
及建教生權益保障法規定之
建教生。(第6條第3項第2款) 

3. 其他有提供勞務事實並受有
報酬，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者(第6條第3項第3款)：勞動部11
1年3月9日公告準用參加職保人
員為具公法救助關係者。 

納保範圍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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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保對象：準用強制加保對象 



勞工保險 就業保險 職災保險 

1. 受僱於4人以下事業單位
之勞工。 

2. 受僱於勞保條例第6條規
定各業以外之勞工。 

3. 實際從事勞動雇主。 
4. 參加海員總工會或船長公

會之外僱船員。 
 
 

 

無 

1. 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第9條第1

項第2款) 

2. 參加海員總工會或船長公會之外
僱船員。(第9條第1項第3款) 

3. 受僱經公告非屬登記有案事業單
位勞工(第9條第1項第1款): 
勞動部111年3月15日公告「得」準
用參加職保人員為本國籍/陸、外配
之家庭幫傭、看護、居家式托育服
務提供者及研究計畫主持人聘僱之
研究助理。 

納保範圍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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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保對象：自願加保對象 



勞工保險 就業保險 職災保險 

1. 應徵召服兵役者。 
2. 派遣出國考察、研習或提供

服務者。 
3. 因傷病請假致留職停薪，普

通傷病未超過1年，職業災
害未超過2年者。 

4. 在職勞工，年逾65歲繼續工
作者。 

5. 因案停職或被羈押，未經法
院判決確定者。 

6. 育嬰留職停薪繼續投保。 
7. 職業災害勞工醫療期間退保

繼續參加勞保。 
8. 因裁減資遣繼續加保。 

1. 派遣出國考察、研
習或提供服務者。 

2. 因傷病請假致留職
停薪，普通傷病未
超過1年，職業災害
未超過2年者。 

3. 因案停職或被羈押，
未經法院判決確定
者。 

4. 育嬰留職停薪繼續
投保。 

無 
 

備註： 
災保法施行細則第13條規
定，被保險人未離職，有
下列情形之一，且無法繼
續提供勞務者，投保單位
得辦理退保： 
一、應徵召服兵役。 
二、留職停薪。 
三、因案停職或被羈押未

經法院判決確定前。 

納保範圍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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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保對象：得繼續加保 



勞工保險 就業保險 職災保險 

無 無 

1. 受僱於自然人雇主之勞工。 
(第10條第1項，如受僱於工頭之點工) 

2. 實際從事勞動之人員。 
(第10條第1項，如平台外送員) 

3. 勞動基準法第45條第4項所定之
人。(第10條第2項，如廣告童星) 

納保範圍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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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保對象：特別加保對象 



事業單位應於員工到職當日，依規定申報員工參
加勞保、就保及職保，並於員工離職當日申報其退保。 

勞、就保保險效力之開始，自申報之當日起算；
又職保保險效力之開始，自員工到職之當日起算。 

勞、就保投保薪資第一級為基本工資，上限為
45,800元，而部分工時人員可以投保薪資分級表備註
欄位等級申報，最低為11,100元。 

職保投保薪資第一級為基本工資(無部分工時等
級)，上限為72,800元，提供勞工更適足之給付保障。 

加保手續、投保薪資及計費規定 13 



勞、就、職保加保規定 

14 

 

 加保： 

無論勞保、就保或職保，投保單位皆應於勞工 到
職、入會、到訓之當日，列表通知保險人辦理投保
手續。 

 退保： 

投保單位應於被保險人離職、退會、結(退)訓之當
日申報退保，又離職當日指在職最後一日。 

 補正： 

     申報資料如有疏漏遭退件者，應於文到之翌日起10
日內補正。 

 

 
 

 

雇主申報義務 



加保規定-申報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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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具「投保單位投保申請書」 

 檢附文件： 

1. 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證照、扣繳單位設立(變更)

登記申請書或使用統一發票購票證影本 

2. 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正、背面影本 

 填具「加保申報表」  

 如申報外國籍勞工加保時，另須檢附下列證明之一：  

• 招募許可函及雇主聘僱外國人申請書(附外國人名冊)影本 

• 聘僱許可函及外國人聘僱許可名冊影本 

• 註記「外勞/移工-○○單位」字樣之居留證或簽證影本 

成
立
投
保
單
位 

申
報
員
工
加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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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保險別選用正確表格。 

    (如非多合一申報請用專用表格） 

2. 同時申報勞(就、職)保及健保加保時， 

   應填寫表格一式二份，切勿刪除表頭。 

加保規定-申報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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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關係企業單位應注意
填列正確保險證號 

加保規定-申報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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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員工加保應於 

本人欄內打勾 

加保規定-申報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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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雇主加保應打勾 

加保規定-申報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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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部分工時人員加保並
申報低於基本工資請在此
打勾。 
(未打勾則以基本工資等級受理) 

加保規定-申報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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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保規定-申報手續 

參加就(職)保，請填寫
就(職)保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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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勞(就)保及職保之投保薪
資上下限不同，請單位依勞工
之「月薪資總額」填寫，勞保
局將自動歸級。 

加保規定-申報手續 



加保規定-保險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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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申報制，雇主須於勞工到職
日辦理加保，保險效力自申報
加保之日起算。 

受僱於登記有案雇主之勞工：
保險效力自到職日生效，即使
雇主未投保，勞工發生職災事
故仍得請領給付。(第13條第1項) 

投保自願投保單位、職業工會、
漁會、職訓單位之被保險人：
維持申報制，保險效力自單位
申報加保之日起算。(第13條第2項) 

勞保、就保 職災保險 

申報日之依據： 
1. 掛號：郵戳之當日。 
2. 送局：勞保局收件章。 
3. 網路：線上申報日。 



其他加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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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就保 職保 

未於到職當日
申報加保之保
險效力 

投保單位非於勞工到職、
入會、到訓之當日列表
通知保險人者，其保險
效力之開始，均自通知
之翌日起算。 

• 受僱於登記有案雇主者：保險
效力之開始自到職當日起算。
(第13條第1項) 

• 於職業工會、漁會、訓練機構
及自願投保者：自通知之翌日
起算。(第13條第2項第2款) 

留職停薪期間
續保規定 

1. 符合勞保條例第9條
規定者，得繼續參
加勞保。 

2. 依照性平法第16條
第2項辦理育嬰留停
續保者。 

1.    施行細則第13條：被保險  人因
服兵役、留職停薪或因案停職
或被羈押未經法院判決確定前，
無法繼續提供勞務者，職保得
辦理退保。 

2.    依照性平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
定，受僱者依本法第16條第2項
規定繼續參加原有之社會保險，
不包括參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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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保申報表可勾選「職保退保」 

勞工應徵召服兵役、傷病留職停薪

、因案停職或被羈押(未經法院確定

前)等事由，單位為勞工申請繼續參

加勞保時，得勾選職保退保。 



投保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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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提供勞工更適足之職業災害保險保障，災保法規
定之投保薪資上下限與勞保不同。現行勞(就)保投
保薪資級距最低為部分工時等級為11,100元，最高
為45,800元；災保法之投保薪資下限為基本工資等
級，上限為72,800元。(第17條) 

11,100元 26,400元 45,800元 72,800元 ～ ～ ～ 

(基本工資) (勞保上限) (職保上限) 

勞工保險、就業保險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 

 112年： 



計費規定-勞保、就保保險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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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普通事故)保險費率自98年起，定為7.5%(扣除就
保費率1%為6.5%)，施行後第3年調高0.5%，其後每年
調高0.5%至10%，並自10%當年(即104年)起，每2年調
高0.5%至上限13%。 

就保費率為1%。 
 112年勞保費率為11%(加上就保費率為12%)。 

98年保險費率 

勞保：6.5% 

就保：1% 

總費率：7.5% 

104年保險費率 

勞保：9% 

就保：1% 

總費率：10% 

112年保險費率 

勞保：11% 

就保：1% 

總費率：12% 



計費規定-職保保險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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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災害
保險費率 

0.20% 

行業別 

災害費率 

0.13% 

上下班 
災害單一
費率 

0.07% 

1.每3年精算 
2.單一費率 1. 按各行業性質，依「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

適用行業別及費率表」規定計算。 
2. 採經驗費率制，每3年調整一次，由中央主管

機關視保險實際收支情形及精算結果擬訂，
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第16條第3項) 

3. 僱用員工達一定人數以上之投保單位，行業
別災害費率採實績費率制。(第16條第4、5項) 

(111-113年平均費率) 



職保實績費率計算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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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
生辦理情形 

職災給
付佔保
費比率 

各行業行
業別災害
費率 

為促使雇主重視職業災害預防作業，勞
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規定，規模達
一定人數(50人)以上之投保單位，其行
業別費率採實績費率制。 

實績費率之計算方式，除按單
位前3年職業災害保險給付總
額占應繳職業災害保險費總額
之比率，每年計算調整外。另
亦納入各單位之職業安全衛生
辦理情形，督促雇主遵守職業
安全衛生法令，重視職業安全
衛生管理，避免職業災害發生，
俾可降低職災保險費負擔，達
雙贏效果。 



職保實績費率計算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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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實績費率計算及調整辦法(111年3月9日公布) 

 
適用範圍 僱用被保險人數50人以上之投保單位 

 
 
 
加減收比率計算 
           (1+2) 

1.最近 3 年職業災害保險給付總額占應繳保險費總額： 
低於60%者：每減少10%，減收其行業別災害費率5%。
超過80%者：每增加10%，加收其行業別災害費率5%，
並以加收至30%為限。 

2.最近3年職業安全衛生之辦理情形： 
依投保單位最近3年職業災害發生情形及職業安全衛
生管理績效，由職安署分級認定。依「職業安全衛
生辦理情形分級認定基準」，第一級減收20%、第二
級減收10%、第三級不予調整、第四級加收10%、第五
級加收20%。 



勞(就)保保險費分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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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 
就業保險 

一般受僱勞工、 
職訓人員、 
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 

職業工會
之會員 

漁會之甲類
會員 

參加海員總工會
或船長工會為會
員之外僱船員 

被保險人 20% 60% 20% 80% 

投保單位 70% - - - 

政府補助 10% 40% 80% 20% 

投保單位未依規定負擔被保險人之保險費，而由
被保險人負擔者，按應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2倍
罰鍰。投保單位並應退還該保險費與被保險人。 



職保保費分擔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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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災保險 
一般受僱勞工、 
職訓人員、 
實際從事勞動之雇主 

職業工會
之會員 

漁會之甲類
會員 

參加海員總工會
或船長工會為會
員之外僱船員 

被保險人 0% 60% 20% 80% 

投保單位 100% - - - 

政府補助 0% 40% 80% 20% 

依勞動基準法第59條第1項但書規定，如同一事
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由雇主
支付費用補償者，雇主得予以抵充之。 



保險費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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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年勞保、就保及職保費計算公式如下： 

   勞保：月投保薪資*11% 

   職保：月投保薪資*適用職保費率(112年職災平均費率=0.2%) 

   就保：月投保薪資*1%就保費率 

以月投保薪資26,400元之勞工為例： 

勞就職保費總額合計應為(26,400*11%)+(26,400*0.2%)+(26,400*1%)=3,221元 

個別保費負擔金額計算如下： 

 雇主：勞保(26,400*11%*70%)+職保(26,400*0.2%)+就保(26,400*1%*70%)=2,271元 

 受僱勞工：勞保(26,400*11%*20%)+就保(26,400*1%*20%)=634元 

 職業工人：勞保(26,400*11%*60%)+職保(26,400*0.2%*60%)=1,774元 

保險費計算公式 

實例 
此為平均費率，
各行業別適用之
職災費率不同唷! 



繳費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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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納金 
計算規定 

勞工保險 職災保險 

自寬限期滿之翌日起至完納前
一日止，每逾一日加徵其應納
費額0.1%滯納金；加徵之滯納
金額，至應納費額之20%為限。 

自寬限期滿之翌日起至完納前
一日止，每逾一日加徵其應納
費額0.2%滯納金；加徵之滯納
金額，至應納費額之20%為限。 

• 一般單位：應於次月底前繳納至勞保局，並得寬限15日。 
         (例：112年5月份勞保費，最遲須於112年7月15日前繳納) 

• 職業工會、漁會：被保險人應於次月底前繳納至職業工會、漁會，職  
                  業工會、漁會並應於再次月底前彙繳至勞保局，均得 
                  寬限15日。 
• 家事移工：家事移工自111.5.1起納為職保強制投保對象，職保繳款單 
            由保險人於每年2月、5月、8月及11月寄發或遞送，雇主應 
            於寄送當月底前繳納至勞保局，並得寬限15日。 

逾繳費寬限期間仍未向保險人繳納時，即予加徵滯納金 



    雇主未依規定申報員工加保，除依勞保
及就保規定核處雇主應繳保險費之4倍及10倍
罰鍰外，將再依職保規定核處2萬元至10萬元
罰鍰，並公布違規事由。 

 

裁罰相關規定 35 



勞、就、職保裁罰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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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就保 職保 

遲、未
加保 

• 勞保：按自僱用之日起，至參加
保險之前一日或勞工離職日止應
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4倍罰鍰。 

• 就保：按自僱用之日起，至參加
保險之前一日或勞工離職日止應
負擔之保險費金額，處10倍罰鍰。

• 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
者，應按次處罰。(第96條) 

• 應公布投保單位名稱、負責人姓名、
公告期日、處分期日、處分字號、
違反條文、違反事實及處分金額。
(第100條第1項) 

未覈實
申報投
保薪資 

• 勞、就保：自事實發生之日起，
按其短報或多報之保險費金額，
處4倍罰鍰，並追繳其溢領給付
金額。 
 

• 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
鍰。(第98條第1款) 

• 應公布投保單位名稱、負責人姓名、
公告期日、處分期日、處分字號、
違反條文、違反事實及處分金額。 

勞、就、職保裁罰規定-承保相關罰則 



承保相關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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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就保 職保 

未負擔
保險費 

• 勞、就保：按應負擔
之保險費金額，處2倍
罰鍰。投保單位並應
退還該保險費與被保
險人。 

• 未依規定負擔保險費，而由被保險人負擔者，
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
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第97
條第2款) 

• 應公布投保單位名稱、負責人姓名、公告期日、
處分期日、處分字號、違反條文、違反事實及
處分金額。 

未備置
或拒絕
提供資
料 

• 勞保：處新臺幣6千
元以上1萬8千元以下
罰鍰。 

• 就保：處新臺幣1萬元
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 投保單位未備置相關文件或保存未達規定期限
者：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罰鍰，並
令其限期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
(第97條第1款) 

• 投保單位規避、妨礙或拒絕保險人查對者：處
新臺幣5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第94條) 

• 應公布投保單位名稱等。 

勞、就、職保裁罰規定-承保相關罰則 



保費相關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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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就保 職保 

投保單位
欠費罰鍰 

無 

• 投保單位經保險人依規定加徵滯納金至應納費
額20%，其應繳之保險費仍未向保險人繳納，
且情節重大，處新臺幣2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
罰鍰。(第98條第2款) 

• 應公布投保單位名稱、負責人姓名、公告期日、
處分期日、處分字號、違反條文、違反事實及
處分金額。 

投保單位應於繳款期限內向勞保局繳納
保險費，逾寬限期滿日將產生滯納金，
自111.5.1起亦有災保法相關罰則適用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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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透過本局e化服務系統查詢(https://edesk.bli.gov.tw)： 
(一)行動電話認證: 本國人持有月租型門號申請行動電話認證 
       成功後登入查詢。 
(二)自然人憑證(須插卡)。 

(三)虛擬勞保憑證:使用自然人憑證申辦虛擬勞保憑證成功後 
       登入查詢。 
(四)健保卡卡號+設籍戶口名簿戶號（免插卡）。 

二、勞動保障卡查詢： 
持勞動保障卡先至各發卡銀行的網路ATM網頁，由發卡銀行 
認證身分後連結本局網頁，選擇查詢被保險人之勞保投保年 

資與異動資料。 

被保險人查詢投保資料管道(一) 

網路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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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帶身分證及其他可辨識身分的
證件正本及印章向下列銀行辦理： 
１.土地銀行 
２.玉山銀行 
３.台新銀行 
４.台北富邦銀行 
 5. 第一商業銀行 

被保險人查詢投保資料管道(一) 

欲申請勞動保障卡  



1.本人親自查詢:應攜帶有本人相片之身分證件正本 
                (如身分證、駕照、護照、健保IC卡)。   
2.委託他人查詢:應備妥委託書並攜帶雙方有相片之身分 
               證件正本及印章代為申請。 

以勞動保障卡或郵政金融卡透過發卡銀行自動櫃員機 
查詢、列印按異動日期先後順序的最近6筆勞保異動 
資料(含加保、退保及投保薪資調整)及勞保總年資。 

被保險人查詢投保資料管道(二) 

臨
櫃 

提款機
(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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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局電話服務中心: 
 (02)2396-1266 轉分機 3111 

被保險人查詢投保資料管道(三) 

電話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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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就保及職保網路申辦及查詢作業(一） 

優點 

24小時均可申報 

節省郵寄成本及流程 

網路可預約加退保 

快速、便捷又安全 

無論是5人以上勞、就、職保單位，抑或4人以下
就、職保單位，皆可透過e化服務系統申請成立新 
投保單位，線上成立後即成為網路申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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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作業 

指派作業 

憑證註冊 

申請自然人憑證 

申請單位憑證 

網路申請流程 

Ｑ：投保單位如何
諮詢本局網路申辦
作業相關問題呢?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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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作業 資料查詢 電子帳單 

◆申報作業 ◆投保單位基本資料查詢作業 ◆電子帳單申請作業 

-加保作業 ◆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下載 ◆電子帳單啟用作業 

 -退保作業 ◆投保單位計費資料查詢 ◆電子帳單修改作業 

 -投保薪資調整作業 ◆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 ◆電子帳單異動查詢 

 -續保/復職作業 
◆投保單位保險費資料查詢及 
  補印繳款單 

◆電子帳單下載作業 

 -雙重加保查詢及申報 
  (職業工會、漁會專用) 

◆月末投保人數資料查詢 

◆申報查詢/修改/列印 
◆被保險人年度已繳保險費自   
  負額資料查詢 

◆通訊相關資料變更 
  -投保單位通訊資訊變更 

◆保險費繳費證明查詢及列印 

  -育嬰被保險人地址變更 

☆ 

勞保、就保及職保網路申辦及查詢作業(二） 



勞保局主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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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服務功能請參考--(https://ww
w.bli.gov.tw/0021885.html) 
「勞保局網站首頁/線上申辦/e化服務系
統(需登入)/功能簡介及洽詢電話/投保單
位網路申報及查詢作業/服務功能簡介」    



災保法與現行勞保及就保法令有諸多差
異，以下羅列最常見幾個問題，一一解答。 

常見的重要問題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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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重要問題： 

超過65歲或已領取老年給付再受僱工作是否仍應投保？ 

    要！依照災保法第6條第1項規定，
年滿15歲以上，受僱於登記有案雇主
之勞工，即應由其雇主申報參加職保。   
    另災保法無投保年齡上限及領取
老年給付即不得再加保之規定，故超
過65歲或已領取老年給付之受僱勞工，
仍應由雇主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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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重要問題： 

就(職)保新投保單位可否線上申辦？ 

    可以唷！4人以下單位可持工商憑證及負責人自
然人憑證，至本局e化服務系統申請成立就(職)投保
單位及申報員工加保，申報成功後，需5個工作天進
行人工審查，審查通過後本局會以掛號寄送承保通知
函件。 
    透過線上申報新投保者，自然為本局網路申辦單
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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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重要問題： 

多合一申報表的投保薪資應如何填報？ 

請投保單位依勞工的實際月薪資總額填報，勞工的勞(就)保
及職保之投保薪資將分別依「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及
「勞工職業災害保險投保薪資分級表」規定自動歸級至正確
的投保薪資等級。 
 
舉例：部分工時勞工每月薪資為10,000元，投保單位於申報
其加保時，應按其實際薪資10,000元填報，並於加保表之
「部分工時請打V」欄位打勾，則其勞(就)保投保薪資級距
將自動歸級為11,100元，職保投保薪資將歸級為26,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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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的重要問題： 

雇主是否強制以最高等級申報？可否調降？ 

    雇主應以勞保及職保最高投保薪資等級(分別為 
45,800元及72,800元)投保，惟如所得未達投保薪資
分級表最高一級者，得自行舉證申報調降其投保薪資。
故雇主如所得未達最高投保薪資等級，應檢證調降。 
    另依災保法細則第26條第2項規定，雇主之職保
投保薪資不得低於其勞工保險投保薪資及全民健康保
險投保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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